
學生住宿中心服務 

    本校於學生事務處下設置有專責照顧學生住宿問題的行政單位---學生住宿中心，目前所提供的服

務為宿舍申請、登記及校外租屋服務。 

一、 學生宿舍申請 

(一) 申請方式與規定： 

1､申請資格：設籍於台北市、新北市以外之轉學新生，且其戶籍地須於當地設籍六個月以上。 

   ★如為身心障礙生、中低收入戶生、低收入戶生或因特殊生理、家境、急難等狀況，另可透 

     過特殊個案申請床位，如審查通過則優先分配床位。 

   ★特殊個案申請方式： 

1. 【新學務系統】網址：https://api.sys.scu.edu.tw/StuAffair/ 

2. 操作方式：連結至東吳大學新學務系統進行申請，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後四碼。

路徑：登入後畫面左側「住宿申請」→「特殊個案申請」。 

    2､住宿期限：住宿以一學年為限。 

    3､申請時間：114.07.10（四）至 114.08.13（三），以郵戳為憑。8月 13日以後甫取得錄取資格            

       之備取生，如有床位需求且符合床位申請條件，請與學生住宿中心聯繫，本中心將視空床情 

       形提供協助。 

4､分配原則：轉學住宿新生安排於鄰近城中校區之有容學舍或鄰近北投捷運站之泉思學舍，並   

依戶籍地及原就讀大學兩者之所在地，擇其距本校近者，由遠而近依序進行分配；惟床位數   

量有限，並非每位申請者皆可獲得床位，敬請見諒。如有相同遠近者，將由承辦人進行人工

抽籤後分配。 

5､申請方式：  

(1) 採紙本登記方式，申請同學請於 114.08.13（三）前（以郵戳為憑），備妥相關證明文件，以

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校外雙溪校區學生住宿中心（地址：111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東吳

大學學生住宿中心 B220 室）提出申請。 

(2) 申請表請至「學生住宿中心」→「最新公告」→「114 學年度轉學新生住宿申請事宜」公告

內下載附件，為便於資料審查，請備妥肄/修業證書影本(若尚未取得，請檢附當學期在學證

明或當學期成績單)、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包括詳細記事）及東吳大學錄取通知單影

本（或註課組通知之遞補信件），整齊浮貼於申請表。 

    6､床位分配結果公告：114.08.18（一）下午 5 點前於學生住宿中心網站公告結果，獲分配床位        

之學生，請於 114.08.20（三）前繳交 3,000元保證金。匯款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士林分行（012），

匯款帳號：00300102700698，匯款戶名：東吳大學。【匯款時務必於匯款單上填寫獲分配床位

學生姓名，並保留匯款單正本，以便查驗。】匯款完成後須填寫匯款回條，連結請參閱本中

心發布之「114學年度轉學新生床位分配結果」公告。完成匯款並填寫回條始完成繳款手續；

若逾期未完成繳款手續且無特殊因素者，則取消床位，由候補者依序遞補。 

    7､依東吳大學校外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第八、九條之規定：「開放學生申請床位時，為確保

學生住宿意願，收取床位權保證金，入住第 6 日起床位權保證金轉為離宿還原保證金。若於

進住宿舍前休、退學，床位權保證金無息退還；放棄床位、放棄入學、未進住或未繳住宿費

者，床位權保證金不予退還。」宿舍保證金繳交後，若後續無故放棄床位、放棄入學或其他

因素等 114 學年度未入住宿舍，不退還保證金，繳交前請謹慎思考是否確定入住；若於進住

前因故休、退學，保證金無息退還。 

8、泉思、有容學舍設置有少量性別友善樓層，採男女生同層不同房之形式，該樓層公共區域為

https://api.sys.scu.edu.tw/StuAffair/


男、女生共用，申請時請務必確認是否能接受分配至性別友善樓層，若無法接受，請於申請

表上勾選不同意。 

   (二)宿舍報到暨定向輔導活動說明 

1、 辦理宿舍報到時間及地點：如下表，凡報到截止後未辦理報到者，視同放棄宿舍床位，該空

床位立即通知候補者依序遞補。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注意事項 

9/2(二)至 9/7(日) 

上午 9點至下午 5

點(擇一日即可) 

有容學舍、泉思學

舍大廳 

1. 繳驗相關證件：進行身份資格複查事宜。 

2. 宿舍繳費確認：若住宿費申請低收入戶減免者，報到日

請攜帶低收入戶證明；若住宿費申辦就學貸款者，報到

日請攜帶撥款通知書，憑以領取差額繳費單。 

3. 繳交資料：履行宿舍相關規定同意書、住宿生基本資料

表、一吋相片乙張。 

4. 繳交公共區域冷氣費及公物使用費。 

住宿費繳費說明： 

為減輕學生住宿負擔、支持青年專心就學，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方案，凡
具本國籍之大專校院「入住學校宿舍」學生皆可得到補助，一般生每人每學期 5,000元；具低收、
中低收資格者，每人每學期補助 7,000 元。 

＊一般生：請預先至各繳費通路繳納。 

＊就學貸款：住宿費請直接向銀行辦理申貸，毋須事先繳納，申貸相關時程及步驟請參考本簡章
第 9頁。（住宿費申貸不含住宿保證金及網路費用） 

＊低收入戶：減免當學期住宿費 10,200元(不含保證金、網路費等，其餘不足住宿費另行補交) 

註：泉思學舍寢室電費由全寢共同分攤，並於入住後每 3個月繳納一次；有容學舍寢室電費由全
寢共同分攤，採預先儲值電費模式繳費，在宿舍 1樓大廳即可以悠遊卡方式儲值。 

2、 宿舍定向輔導活動：獲床位者，必須參加 9 月份宿舍全體住宿生輔導活動，如：9/11(四)夜
間逃生演練、室規訂定等活動，全體住宿生均須出席，除不可抗力因素經學生住宿中心主任
核准請假外，未準時出席者，將依宿舍法規處理。 

(二) 注意事項： 

1、 首次入住東吳大學宿舍者申請住宿進住報到後 5日內辦理退宿者尚可全額退費外；報到日第
6日起申請退宿者，除休、退學因素外，一律不退費。 

2、 各宿舍均提供完善之公共設施及設備；且為考量安全，寢室內禁止使用違禁電器（如：快煮
鍋）；是否適應宿舍生活，亦請多加考慮。 

二、 宿舍基本介紹 

(一) 宿舍詳細資訊(如收費標準)請參考本中心網頁功能列→「宿舍介紹」、「住宿補助資訊」專區。 

(二) 學生住宿之服務與照顧 

1、 本校學生宿舍皆安排有宿舍輔導員及行政助理長，專職宿舍學生之輔導及管理，並於夜間
輪班駐勤宿舍，以協助學生急病送醫與處理宿舍緊急或偶發事件。 

2、 為照顧住宿生福利與意見反映，並協助住宿新生認識宿舍環境、適應住宿生活，宿舍均設
有宿舍同儕服務團隊，提供相關輔導及服務。 

三、 校外租賃服務 
(一) 提供租屋資訊 

1、 本校合作房東均留有身分證明與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影本資料，以確認房屋
所有權人身分，惟針對房屋之設備環境、價格高低或舒適條件等，仍請同學在承租前
多加比較與考量。 

2、 租屋資料可以下列途徑查閱： 



(1) 電 子 化 校 園 系 統 ： 須 使 用 IE 瀏 覽 器 ， 開 啟 電 子 化 校 園 系 統
http://www1.ecampus.scu.edu.tw/→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一般生為身分證末 4碼；
僑生及港澳生、外國學生、陸生有居留證（或居台證）者為證件號碼末 4 碼；無

身分證、居留證、居台證者預設為 9999→點選網頁上方「校園行政服務」→租賃
服務→租賃房屋查詢。 

(2) 東吳大學 APP：下載東吳大學 APP→點選「租屋資訊」→登入帳號、密碼與電子
化校園系統相同（詳細說明參考如上）。 

(二) 提供租屋法律諮詢與糾紛處理 

學生住宿中心提供有租屋法律諮詢服務，如同學於租屋過程中發生糾紛，可至兩校區學生住
宿中心諮詢調處。 

(三) 訪視學生租屋環境 

學期間安排有本校軍訓教官、校安人員及學生住宿中心師長針對校外租賃學生租屋處進行訪
視，主動瞭解同學租屋狀況，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四) 宣導租屋安全 

1、 提供租屋相關出版品：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看屋安全檢核表、租屋二三事等，其中

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已按內政部頒布之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項進

行編製。相關連結請掃下方 QR Code。 

2、 舉辦租屋相關講座：租屋停看聽、租屋法律講座等，教導同學如何尋找相對安全、舒

適的租屋處及基本的租屋法律常識，以降低租屋糾紛發生之情事。 

(五) 校外租賃服務承辦人 

雙溪校區：關芃壬組員，聯絡電話：(02)28819471 轉 7564。 

           城中校區：周穎君專員，聯絡電話：(02)23111531 轉 2346。 

 

 

http://www1.ecampus.scu.edu.tw/

